附件2

关于玉溪市城市管理条例（送审稿）的

起草说明

现就《玉溪市城市管理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条例》）作如下说明：

一、立法背景

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2026年玉溪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中国现代宜居生态城市”是我市“十五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现行《云南省玉溪城市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现行《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把现行《条例》的实施作为推动中心城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法定依据和主要举措，结合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在规范城市管理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形成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做法。但是，随着城市快速发展，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广大市民对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城市管理水平与城市发展速度、城市服务质量与市民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许多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亟待解决。此外，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推进进度不一，体制不顺畅、机制不完善、职责不明确和权责不清、多头执法、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不断凸显。同时，现行《条例》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适用范围明确为“玉溪市红塔区的城市建成区和因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其他县（市、区）不能将现行《条例》作为执法依据；二是部分有关城市管理相关事项的上位法已经进行了修改、废止，本市的地方性法规需要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三是在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后，城市管理体制和执法体制需要进一步理顺；四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情况，使得原有的管理手段已经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

因此，为了适应玉溪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城市管理地方性法规，将实施成效显著的政策和制度、经验和做法提升到法规层面，对科学理顺城市管理体制、完善城市管理部门协调配合机制、细化管理措施等方面进行全面规范，实现城市管理体制深化改革与法治保障的有机统一。

二、本次立法的起草过程
起草工作组在深入研究国家和省相关法律法规、总结本地实践经验、吸收外地先进做法的基础上，形成了《条例》草拟稿。此后，通过召开座谈会、三轮书面征求意见、专题汇报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上级主管部门、市直有关部门、县（市、区）职能部门的意见。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逐条研究、充分吸纳，对《条例》草拟稿进行了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条例（草案）》。经充分吸纳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直相关单位的三轮意见建议，形成了《玉溪市城市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并于2026年3月27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起草工作组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再次进行逐条研究、充分吸纳，经召开听证会、专家论证会并修改完善，形成今天上会的《条例（送审稿）》。

三、《条例》的主要内容

《条例》共分为五章五十四条，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一是总则部分（第一条至第八条）。明确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规定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城市管理工作的领导责任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城市管理相关工作，明确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职责组织落实辖区内城市管理工作、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开展城市管理工作的要求，对智慧城管运行作出规定。确立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
二是城市管理规范章节（第九条至第四十三条）。本章对规划与建设管理、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养犬管理、生态环境管理、交通与停车秩序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范。

三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章节（第四十四条至第四十六条）。对城市管理相关事项实行综合行政执法，建立执法协作、信息共享和执法移送机制，赋予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职权作出规定。

四是法律责任章节（第四十七条至第五十三条）。对上位法已经作出规定的，原则上不再重复设定；对上位法未作规定但本市管理实践中确有必要的，结合首违不罚、包容审慎和处罚与教育相关结合原则，主要采用警告、罚款等方式，并严格控制罚款额度和自由裁量空间。
五是明确《条例》的施行时间（第五十四条）。

四、关于《条例》设定行政处罚的依据和种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条例》第四章设定行政处罚的种类为警告和罚款，符合《行政处罚法》对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处罚种类的限制性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根据此条规定，对《条例》第二章“城市管理规范”中已有上位法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条例》不再重复设定，执法机关可以根据《条例》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规定。”直接适用上位法的规定进行处罚。对于执法中比较突出、上位法没有作出行政处罚具体规定的，《条例》第四章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为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拟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作出书面说明。地方性法规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情况。”对《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设置的城市管理规范，上位法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条例》补充设定行政处罚，并通过听证会和论证会、征求意见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

五、关于《条例》设定行政处罚的幅度

《条例》对本市管理实践中确有必要进行行政处罚，但上位法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和未作出具体规定的违法行为，依据首违不罚、包容审慎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采用警告、罚款等方式设定法律责任，并严格控制罚款额度和自由裁量空间。《条例》结合上位法、省内其他州（市）、省外其他地方性法规对类似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对第四章创设的罚款法律责任，根据过罚相当的原则设定相应的处罚幅度。《条例》对经警告和责令改正，行为人能够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消除违法行为后果的，采用“可以处罚款”的方式设定法律责任，体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和柔性执法的原则。



